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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防疫

运动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对防疫运动总体概况

的研究，主要包括对防疫运动的背景、政府政策措

施，实施效果以及领导人的防疫思想的研究。当

然，也有为数不多涉及到对防疫运动的反思性研

究。本文认为，政府积极开展防疫运动背后有着更

深层次的政治动机，即借助防疫运动的契机，打破

原有的由分散的私医、巫医控制下的医疗供求的平

衡关系，实现政府对社会医疗力量的掌握和控制。

一、传统社会下的医疗供求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状

况，显然与当代中国相距甚远。根据近代以来官方统

计的医务人员数来看，其数量并不乐观。1937年，国

民党政府内政部统计全国医事人员总数为 21 262
人，其中男12 595人，女8 667人［1］，而当年的人口为

466 785 958 人［2］，每名医生对应的人口数约为

21 954人，而且据统计当年全国的医院、诊所等医

疗机构数仅为1 232个，且各省分布不均［1］，这样的

医务人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实际需求。然而

在传统社会中，民众面对这种医疗水平的相对落后

和较高的人口死亡率，却并没有产生强烈的不满情

绪和普遍性的抵触或者反抗。这种奇怪现象的产

生，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救治需求与

社会的医疗供应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这种平

衡的达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的实际医疗供给在

量上与民众救治需求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以

上文的统计数据为例，有几个因素尚未考虑进去。

其一是官方统计的医疗机构数往往都是规模较大

的医院或者诊所，而且不同的省市统计的标准不

同，例如黑龙江省仅统计了一所名为“基督施”的教

堂医院，而有的省市将诊所统计在内，而大部分是

没有统计诊所的，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不能代表全

国的医疗机构状况。其二，官方统计的医务人员数

量仅仅是少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疗卫生人才，只

是得到官方正式认可的医师、护士、助产士等专业

人才，这部分人主要以西医为主。而对于全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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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间大量未受过正规医护教育，而又难以统计的

私医尚未考虑在内。自宋代，诸如从事针灸、眼科、

皮肤病、接生等工作的民间传统医者逐渐边缘化，

乃至于一部分被归为妇女从事的所谓“三姑六婆”

的行业，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并不吻

合”［3］。他们其实是民众最依赖的求医对象，这部分

人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医务供给的主力军。以山

西运城为例，1950年该地区私医的数量约占到运城

专区全体医生数量的96%［4］；1951年运城专区专业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为248人，而私医总数为1 309人，

后者约占 79%［5］。而当年全专区的人口总数为

1 894 706 人［6］，每名医护人员对应人口数约为

1 217人，比例较为合理。因此这里官方所统计的医

务人员数量是不能代表全社会实际医务供应状况

的。这样看来单从当时国民党政府统计数字本身来

看，就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尚不能说明全社会的医

务供给情况。实际上，民众日常的救治需求一定程度

上是会催生出供给，即这种为正统医家或者国家正式

医疗机构视为“不入流”的，却为大家所信赖的民间私

医。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传统社会的医疗供求状况

从量上看，是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其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医药资源短缺、

求医成本高以及长期以来依赖巫医的传统，在民众中

广泛存在“信巫不信医”的现象［7］。当有人生病时，特

别是在大规模疫病发生时，民众往往将其归为“超自

然”力量作用的结果，常规医疗手段不起作用，故而求

助于迷信活动或者巫术，出现了“疾家依巫作祟，而过

医之门，十才二三”的现象［8］。运城地区就是一个典

型，人们“有病只知求神拜佛”［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前，“一贯道”风靡全国，运城地区很多民众也趋

之若鹜，这一迷信组织要求“有病不让求医，让祷告

或者捉鬼等方法”。人们希冀通过信奉“一贯道”来

“渡过战争、饥荒、疾病等痛苦而达升平”［10］。虽说

民众由于“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必定会增加患病率

和死亡率，但另一方面也缓解了社会的医疗需求压

力。因此巫术等迷信活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医疗

供给的一种很好的补充力量存在，对维持医疗供给

与求治需求的平衡起到很大作用。这一补充作用

不仅体现在缓解了医药短缺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民

众的疾病观和生死观的影响，将疾病或者死亡看作

是上天对病患现世不良德行的惩罚，因此对治愈与

否，或生或死都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例如运

城专区某连的一个战士讲“以前不讲卫生还不是活

着，谁看见过细菌，死就是该死”［11］。这种“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的听天由命思想，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由于

医疗供给不足带来的社会矛盾，促成了社会平衡。

再次，传统社会中民众对私医信任、依赖，一方

面增加了民众对低技术水平私医的容忍度，另一方

面也满足了私医群体自身盈利的市场需求，从而二

者形成互相依赖、互惠互利的平衡关系。首先，中

国传统的私医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是民众中

的一份子，经常来看病的也“多是街坊邻里”，因此

私医多在民众中有较高威信。群众对私医的这种

乡土感情和信任，使得私医即使专业水平上相对有

所欠缺也不会对他们在民众中的地位有太大影响，

在医疗供给方面，他们是仅有的可以信任的对象。

同时，通常情况下良好的医德会给私医带来相应的

回报。私医服务态度大多很好，“随到随诊，还能应

请出诊”，广东私医余桂章“不管刮风下雨，凡请必

到，经济困难的病人分文不取”［12］。因此传统私医

这种德行的感召往往成为招揽生意的重要手段，但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高尚医德的伟大光辉往往也

会影响对其实际医术水平的评判。造成的结果是

表面上私医“名利双收”，而民众也“心安理得”，大

家皆大欢喜，相安无事，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较高的

人口死亡率，以及医疗水平发展的滞后性。除此之

外，在近代社会中，民众对医院陌生空间的恐惧也

是增强其对私医信任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主

要是由于“西方医院治疗的隐秘性与中国医疗过程

的公开性”［13］有所不同，长期的中医传统下，近代社

会民众对以西医为主的医院产生不信任，民众更容

易接受一直以来传统中医的诊疗过程，其都在家属

的可视范围内完成。因此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传

统社会中民众与私医始终是处于一种互相信赖，互

惠互利的平衡关系中。当然，不和谐因素也时有发

生，自古以来都少不了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医讼

案件，但往往随着官方力量的行政介入，医患双方

的妥协，回归平衡成为必然。

二、平衡的打破：防疫运动与政府的契机

由于以上因素而形成的传统社会医疗供给与

需求的平衡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

领导的防疫运动中被彻底打破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疫病肆虐，以运城为例，当时主要的流

行疾病包括霍乱、赤痢、伤寒、天花、脑炎、白喉、

猩红热、麻疹、回归热、疟疾、黑热病等十几种，其

中基本以麻疹和赤痢为主，在 1949年到 1952年，

运城地区共有疫病患者 35 532人，其中死亡人数

为 2 646人，死亡率近 7.45%，其中最为严重的麻疹

和赤痢，患病人数分别为21 412人和10 690人，死亡

人数分别为767人和1 626人［14］。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私医是占绝大多数的，

而政府控制的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虽有较为专业

的技术水平，但所占比重很低，而且多是不为群众

所信任的。因此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掌握中国社会

的医疗控制权，这一权力基本上为散布各地的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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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巫医掌握。虽然近代以来历届政府都对私医营

业执照、活动范围、专业技术测试等方面加以限制，

但这些基本上都是如何削减私医力量，加强对私医

控制方面的努力，并没有解决民众对公医的不信任

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疫病的发生，是

展现公医水平和德行的绝佳机会，也是国家医疗控

制力量下渗的绝佳机会。

三、平衡的重建：政府医疗控制的扩大

开展全国性防疫运动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然而事实上，不论是人员力量，还是资金、群众基础

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府都无法与

传统巫医和私医展开硬碰硬的“阵地战”。除旧布

新，以现代化的国家控制下的医疗体系取代传统的

医疗系统难以一蹴而就。因此，政府试图腐蚀掉传

统社会原有的医疗供求的平衡关系，从而建立一种

新的平衡关系，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实现医疗

现代化。这一过程无疑要面对原有的平衡关系中

的三大关键性因素：医疗供求数量上的平衡关系；

疾病、生命观念上的平衡关系；以及民众与私医相

互信任、依赖的平衡关系。

首先是重建医疗供求在量上的平衡关系。采

取的主要举措是一方面尽可能扩大公立医院医务

人员数量，另一方面对私医“取缔”一部分，“改编”

一部分，从而实现国家控制医疗力量的绝对优势。

对于扩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数量这一方面，最

主要的就是解决医务人员的薪金问题。对此运城专

区政府采取了“扩人不扩编”的策略，从1952年7月
以前全区卫生技术人员工资概况来看，专区公立医

院编制 50人，实有人数 89人。县卫生院除永济县

编制 20人外，其余 16县每县编制 15人，但实际上，

各县卫生院医务人员均超过编制5至25人，总体上

超编过半。对于这部分人的薪资，政府的政策是

“以院养院”，由各医院门市部营业项下开支［4，15］。

而有时候甚至连基本的编制内的人员薪金都难以

支付，而只能支付其中一部分人，如1950年7月，运

城专署讲编制人数公家困难不能全部报销，只能报6
人，其余要在营业项下开支［16］。与此同时，为了减

轻公立医院的资金压力，一方面通过招收自费护士

和半自费护理人员，工作一至二年后改为公费。另

一方面，从政治上提高医务人员觉悟，使在薪酬很

低的情况下仍能积极工作［15］。

另外对于私医来讲，一方面利用私医与民众相互

信任、依赖的平衡关系，借助防疫运动的契机，加强对

私医的控制，动员私医加入到防疫运动中来。运城专

区政府承诺私人医生按工作日和工作量分别给予补

助，每人每日7 000至10 000元补助，每种痘20次给

麦1斤。在注射过程中，医生的“生活问题”消毒杂支

等费用在各县地方粮项下开支［17］，同时对借故不给私

医这些补助的地方政府点名批评［18］。除了运用这种

方式将私医“改编”到国家主导的防疫运动中来，另一

方面还采取了“取缔”措施，主要是通过设置门槛，从

而“取缔”一部分“不合格”的私医。提出“整理私人医

院、诊所，鉴定所有医生，改造中西医，取缔游方大夫

和卖假药的”［19］。对于之前国民党政府承认的中医进

行全面审查，对于只具有针灸、按摩、正骨等治疗技术

者，即使持有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证书、中医成绩

及格证书或者中医开业执照等也概不承认，而且概不

发给中医师或者临时中医师证书，而是要通过全面审

查，再行颁发［20］。这样一方面提高了私医队伍的整体

素养，同时也从数量上大大削弱私医的力量。

这样一来，政府就通过较少的成本和较快的

速度，使国家控制的医疗人员基本取代了原有的分散

的私医力量，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平衡状态，实现了医

疗供求关系在数量上的再平衡。当然较少的成本投

入，必然会带来对医生利益的侵夺，比如公立医院编

制外医务人员的薪金问题，仅仅从医院营业项下开支

往往难以为继，因而围绕薪金问题医务人员经常产生

诸多不满［15，21］；而私医也往往因为参加防疫运动影响

自己的营业收入而怨声载道［9，19，22］。这些问题的出现，

是在实现再平衡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下渗触碰到原

有传统的医疗力量之后，发生权力关系的调整，却又

难以给予相当补偿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打破原有的民众与私医之间长

期的信任、依赖的平衡关系，建立国家控制下的医

疗力量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依赖的平衡关系。虽然

上文讲到将大量私医纳入到了国家主导的防疫运

动中，但是私医并不是在国家卫生系统的直接控制

管理的范围内，从控制力上讲，远没有公立医院更

能代表国家的医疗力量。因此动员私医参与到了

防疫工作中，并不能消除民众对国家医疗力量的陌

生感和距离感，民众信任的仍然是这部分私医，而

不是背后的国家医疗力量。因此如何实现这种平

衡关系的转化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这主要是将现代化的防疫方法与传统巫医和

私医的防疫方法进行对比，褒此贬彼。一方面通过

保证防疫的成功率，“严密消毒不使化脓”等来树立

国家控制下的医疗力量的威信［23］。并且大力宣传

国家主导下的医疗模范事迹，以赢得群众信任。例

如对永济卫生院一贯认真负责工作的宏彦进行表

扬宣传［21］。对永济二区的李子勉冒雪执行防疫任

务，并让自己家人带头种痘的事迹进行了宣传表

扬，运城专区各县类似这样的医生和事迹有很多，

此不赘述［24］。另一方面指明过去的方法是不科学

的，有害的，而现在的方法效果是明显的［20］。比如

在疫病发生时，有的群众坚持要请神婆，结果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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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好转，然后再通过学校教员这个中间纽带去

请防疫的医务人员过去把病治好［25］，这种巧妙配合

的行为策略逐渐使得国家主导下的医疗力量取得

民众信任。除此之外，国家控制下的医疗力量实行

免费防疫政策，在资金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依然实

行免费种痘和注射疫苗，这无疑是对原有盈利性的

私医力量的沉重打击，促进民众逐渐解除对原有的

私医力量的信任依赖关系，而与国家控制下的医疗

力量形成新的平衡关系。

第三个方面是破除过去那种“听天由命”的思

想观念，使群众树立起现代医学观念，从而在疾病

观、生命观方面与现代医疗观念形成新的平衡关

系。一方面政府着力采取了取缔巫术的措施，1950
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取缔一贯

道［26］。接着不久，取缔“一贯道”的活动在全国范围

内广泛开展起来。而山西则成为取缔“一贯道”的模

范地区，以运城为例，将其定为非法组织，是“害人

道”。大力宣传其作为一种迷信组织，其反对患者求

医的行为，“不知道误了多少人命”，是“人类健康上的

敌人，是害人的细菌”［27］。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宣传，使

群众了解到政府防疫活动的科学性，防疫是为了提高

群众寿命和健康水平，另外再配合政府的免费防疫政

策，取得了很好效果［28］。当然，这种防疫效果的差异，

再配合积极理论宣传，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群

众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观念，使群众在一

定程度上认识到，疫病本身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过现代

化的防疫方法可以起到积极防疫效果。但毕竟不可

能由此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长期“信巫不信医”的传统

观念，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与国家主导下的现

代医疗观念形成新的平衡关系。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医疗

供给与民众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平衡状态，使

得在医疗水平和条件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民众始

终没有出现改变医疗水平现状的强烈需求，没有出

现对相对落后的医疗状况普遍性的不满。但是这

种长期的“相安无事”状态，却使大量的社会医疗力

量游离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全国性的防疫运动，政府通过打破原有的平

衡状态，建立了民众与政府控制下的医疗力量的新

平衡，从而加强了政府对社会医疗力量的控制力。

这一过程中虽然不论是私医还是民众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但这是除旧布新，政府权力下

移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这种暂时性的抵触情绪，随

着现代医疗带来的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而稳定于

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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